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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盈利預告

本公布乃映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本集團管理層

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作出之初步評估，預期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將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錄得

大幅增長。

根據現時所得之資料，預期盈利增長主要原因是國家開始大規模推廣本集團過去多年一直

專注之網絡發票，令映美品牌發票打印機銷量大幅上升。

由於本公司現正落實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故本公佈所載資料僅為本

集團管理層按照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管理賬目之初步評估及現時所得之資料。上述資料或數

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本公司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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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歐國倫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歐柏賢先生、歐國倫先生及歐國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國強先生，而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明先生、孟焰先生及徐廣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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